附件1：液相色谱形态仪和便携式非甲烷总烃分析仪技术要求
1.液相色谱形态仪
1.1、能够与现有的HGF-S2原子荧光匹配，升级后能够实现形态分析，中标商需要负责安装调试。
1.2、形态最小检出量：
As（Ⅲ）＜0.04ng、DMA＜0.08 ng、MMA＜0.08 ng、As（Ⅴ）＜0.2 ng，Hg(II) ＜0.05 ng、MeHg＜0.05 ng、EtHg＜0.05 ng、
1.3、形态精密度＜ 5%，形态线性范围  三个数量级。
1.4、形态相关系数：>0.999
1.5、性能要求：
1.6、形态分析单元内置高效微型高压液相泵，流量范围： 0.01–9.99 mL/min(10mL泵头)。
1.7、色谱泵对应两路自动切换的流路系统，无需手动更换流动相和清洗液，
1.8、全自动柱塞清洗系统，流量可调，开机自动运行，免维护，无需手动清洗柱塞杆和密封圈。
1.9、形态单元具备内置氢气气路系统，采用质量流量精准控制，流量范围在0～500mL/min软件连续自动可调，具备高精度数字化压力监控系统，具备备高灵敏度氢气泄漏传感器。
1.20、紫外消解管路及紫外灯管具备可视化系统，使紫外灯的点亮状态和紫外消解管路的流路状态在软件上直观可视。紫外消解和非紫外消解两种模式可选，流路系统软件自动切换。
1.30、内置柱温箱温度可在室温+5℃～85℃范围内内连续可调，加热方式为空气浴进行加热，保证保留时间的高度重现。
1.31配置要求：
（1）、微型恒流输液泵1台
（2）、内置可视化高效在线紫外消解系统1套
（3）、六通进样阀1个
（4）、双色谱柱温箱系统1套
（5）、蒸气发生系统1套
（6）、形态分析操作软件
（7）、砷色谱柱1支
（8）、砷保护柱1支
（9）、汞色谱柱1支
（10）、汞保护柱1支
（11）、砷形态标准溶液（As3+，As5+，DMA、MMA）
（12）、汞形态标准溶液（甲基汞,乙基汞）
（13）、标准附件：RSS润氏抽滤SolFil-R一体化溶剂真空过滤装置
（15）、平头进样针(250uL)  2根
（16）、提供计量检定/校准证书、提供方法验证报告；
（17）、对仪器进行调试、方法验证和计量检定/校准，验证过程中所需耗材均由厂家自理。
1.32、仪器售后服务及要求：
（1）、仪器升级：升级的形态单元必须能够和现有的及原子荧光光度兼容实现形态分析。
（2）、检验调试：厂家工程技术人员现场安装的同时，对设备进行检验调试，使设备各项技术指标达到要求。
（3）、现场培训：厂家技术人员在安装调试验收合格后，对用户操作人员现场进行仪器使用及维护培训。
（4）、后期回访：仪器厂家每年要上门进行免费回访，回访期间免费对仪器进行维护和培训等。
（5）、仪器自安装验收合格免费保修12个月。买方提出有关维修的问题，卖方必须做到2小时内响应，如不能解决问题将派人现场排除故障。
（6）、仪器厂家在福建要有驻点生产厂家的专职售后人员。（提供具体地址、联系人、联系电话）
（7）、免费升级仪器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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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便携式非甲烷总烃分析仪
2.1、产品用途
用于固定污染源、厂界无组织、环境空气中的总烃、甲烷、非甲烷总烃，丙烷的监测。可进行苯系物、乙酸乙酯、丙酮、三氯甲烷、二氯甲烷、氯乙烯、丙烯醛等特征因子扩展。
2.2主要技术参数
2.2.1、仪器基本性能和标准符合性要求
2.2.1.1、检测器要求：FID检测器，带熄火自动断气功能，能自动点火。(需提供仪器制造商原厂盖章的相关技术说明文件或实际样机) 
2.2.1.2、整机＜11kg，体积<20L；配备超小型氢气发生器，氢气发生器自带电池；体积不超过137*105*230mm；重量不超过2kg；氢气纯度≥99.995%（氢气纯度提供市级以上计量院检测报告）
2.2.1.3、对各类VOC组分有稳定响应；响应因子HJ 1332-2023及HJ 1012-2018等标准要求；
2.2.1.4、快速就绪：冷机启动到出分析结果，短于10分钟。（需实际验收）
2.2.1.5、阀箱、色谱柱箱独立控温，最高不小于180℃，控温精度不小于±0.2℃。（提供仪器原厂盖章的产品技术说明书或公开发行的产品彩页）
2.2.1.6、阀进样系统驱动：采用电驱动转子阀，高稳定性且避免气驱动时切阀压力波动对基线的影响，且减少气体消耗；
2.2.1.7、供电要求：具有直接电池供电和市电供电两种形式，其中使用电池供电时，正常运行的连续工作时间不小于6h（主机+气源组）。
2.2.1.8、质控要求：内置多条校准曲线，具有零点测定、示值误差、重复性核查、用户自定义曲线等功能 
2.2.1.9湿氧测量：仪器测定样品时，同步测定样品的水分含量和氧含量，并自动计算为干基浓度值；且湿氧值可在分析软件中可校准，溯源。（提供仪器原厂盖章的产品技术说明书、公开发行的产品彩页或实际样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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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分析软件应至少包含HJ 1332-2023和HJ 1012-2018中对仪器功能的要求。（需提供分析软件与标准符合性的证明材料）
2.3.2、软件全中文控制界面，具备点火、零点测试、示值误差测定、重复性核查、加标回收、线性误差、色谱柱老化、方法配置等功能；具单次测量、多次测量、小时均值三种测量模式可选；仪器操作简单明了。（提供仪器原厂盖章的产品技术说明书、公开发行的产品彩页或实际样机）
2.3.3、软件应能够显示实时数据和实时谱图，需具备查询至少180天历史数据的功能，并能打印数据结果、谱图信息和质控内容（包含曲线，最大值等）
2.3.4、仪器断电故障后，应能自动保存数据；恢复供电后系统可自动启动，恢复运行状态并正常开始工作。
2.3.5、仪器可实现人机分离，可使用WIFI控制主机，人机界面应清晰流畅。 
2.3.6、仪器控制软件具有软件著作权登记证书，著作权人为制造商。（需提供制造商加盖公章的证书复印件）；
2.3.7、仪器方便性要求：整机包装箱应≤5kg，具万向轮，方便移动。整机能不离开包装箱进行测量，实现开盖即测、测完即走。（提供仪器原厂盖章的产品技术说明书、公开发行的产品彩页或实际样机）。
2.4国家管理规范要求：
仪器具有北斗定位、网络授时、日志等功能；严格满足《关于加强技术防控提升排污单位自行监测质量 的通知》（环办监测函【2024】214号）相关要求；（需提供证明材料或实际样机，如不满足需无条件退货）
2.5、 参数要求
2.5.1、工作温度：-10℃~45℃。
2.5.2、量程：0.1~30000μmol/mol（甲烷）可准确定量且在曲线范围内。（须提供仪器厂家技术参数承诺函）
2.5.3、FID检测限：≤0.1ppm（满足HJ 1332，以甲烷计）
2.5.4、稳定性：≤2%/24 h
2.5.5、示值误差：±2.0% F.S.（须提供市级及以上计量院的计量报告）
2.5.6、定性重复性：≤1%（须提供市级及以上计量院的计量报告）
2.5.7、定量重复性：≤1%（须提供市级及以上计量院的计量报告）
2.5.8、分析周期：2 min
2.5.9、抗负压能力：-20kPa时可准确测量（试剂实测）
2.5.10、重量：＜11kg
2.6配置清单：
	序号
	名称
	描述

	1
	主机
	主机一套；含充电器

	2
	超小型氢气发生器
	0.3~0.4Mpa；含充电器

	3
	操作系统
	10.4英寸手持平板，预制操作系统

	4
	打印机
	110*30超清蓝牙打印机

	5
	污染源取样管
	120℃，直径35mm×长2m，含过滤器；含两根探杆

	6
	安装工具包
	包含标气进样管路，零点气小气瓶和标气小气瓶，扳手等工具

	7
	提供计量检定/校准证书、提供方法验证报告；
	对仪器进行调试、方法验证和计量检定/校准，验证过程中所需耗材均由厂家自理。


2.6、售后服务及其他
2.6.1整机质保12个月，从验收合格之日起算。
2.6.2负责质保期内属于质保范围产品的正常投运，质保期内免费服务，质保期后按双方商定的协议继续提供服务
2.6.3服务响应时间为接到用户通知后24小时内达到现场，72小时内解决问题。若72小时内仍不能解决问题，提供备机。


